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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或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信国安 股票代码 000839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廖小同

电话 010-65068509、65008037

传真 010-65061482

电子信箱 liaoxt@citicguoaninfo.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3年 201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1年

营业收入 2,130,083,201.42 2,009,226,899.42 6.02 1,771,709,64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500,510.60 169,972,758.91 -23.22 146,254,69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249,830.88 32,969,576.71 0.85 22,645,144.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2,935,118.90 -276,596,610.25 - 267,401,080.72

基本每股收益 0.0832 0.1084 -23.22 0.0933

净资产收益率（%） 2.25 2.93 下降0.68个百分点 2.51

项目 2013年末 201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2011年末

总资产

11,954,534,

701.86

11,746,066,

736.17

1.77

10,963,460,

64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5,785,755,414.72 5,789,613,654.14 -0.07 5,802,826,415.82

2.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013年末股东总数 128,009户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第五

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

127,785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其他 41.42

649,395,

338

0

315,000,

000

中国民生银行－银华深证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5 11,735,860 0 0

李欣

境内自然

人

0.55 8,700,800 0 0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深证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4 8,504,453 0 0

中国银行－易方达深证1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4 8,497,391 0 0

宏源证券－建行－宏源3号红

利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2 8,181,692 0 0

卢伟华

境内自然

人

0.47 7,417,493 0 0

林梅英

境内自然

人

0.33 5,157,152 0 0

中国银行－嘉实沪深3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2 5,061,377 0 0

中国工商银行－国投瑞银瑞福

深证1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32 5,036,459 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种类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649,395,

33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民生银行－银华深证1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11,735,860 人民币普通股

李欣 8,700,8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深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504,45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易方达深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8,497,391 人民币普通股

宏源证券－建行－宏源3号红利成长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8,181,692 人民币普通股

卢伟华 7,417,493 人民币普通股

林梅英 5,157,15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嘉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5,061,37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国投瑞银瑞福深证100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5,036,459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第7名股东“卢伟华”通过“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7,417,439

股；第8名股东“林梅英”通过“申银

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4,

475,711股；前十名其他股东均通过

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紧密围绕年度工作计划和经营目标，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积极应对复

杂市场环境，努力抓住市场机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拓展新的业务，不断加强企业内部控制机制的建设，公司

保持了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3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02%；实现利润总额1.44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0.9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1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3.2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0.3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85%。

1、信息产业

①有线电视网络业务

2013年三网融合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各大电信运营商、电视设备厂商及互联网运营商均加大投入，抢占各

类视频用户资源，特别是电信IPTV和互联网电视等对有线电视行业的传统业务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市场竞争

进一步加剧，有线项目新增用户发展放缓。 面对这一形势，各大广电运营商特别是有线网络类上市公司，都在

寻求业务突破和产品创新，探索新的业务商业盈利模式，不断丰富积极引入更多的业务吸引传统有线用户，并

积极拓展内容制作、系统集成等与有线电视上下游产业相关的领域。

为此，公司投资的有线电视项目一方面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巩固有线电视业务已有的用户市场份额，项目

收益增长趋于平稳；另一方面，公司利用三网融合的契机，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不断开展基于数字电视系统的

各类扩展和增值业务，如互动电视、互联网接入、高清付费电视等，积极引导用户“用电视” ，进一步提高有线

网络的综合盈利能力。 目前，公司作为国内最大的跨地区有线电视网络运营商，有线用户和数字电视用户规

模不断扩大，在有线电视行业具有较高的市场地位、良好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影响力。 近些年公司所投资的有

线电视网络在数字化后不断扩大双向改造规模，已经基本具备了开展各种交互类增值业务的基础。 2013年，

公司顺应有线行业的发展趋势，充分利用现有用户和有线电视网络资源，联合所投资的有线网络广电方合作

伙伴，积极研究论证并筹备投资建设有线电视综合服务平台，为公司有线项目提供各类更多的创新增值业务。

2013年公司参与了湖北广电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公司以持有的荆州市视信网络有限公司49%股权认购湖

北广电增发股份482.55万股，加上重组前公司持有的湖北广电4,962.43万股，公司共计持有湖北广电5,444.98

万股，约占其8.37%股份，为湖北广电第四大股东，该事项已经湖北广电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正在报中国证

监会审批中。 同时，公司积极配合江苏省广电网络公司，按照证监会有关要求，完成了江苏省广播电视信息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IPO上市前的财务核查工作，目前上市工作正在中国证监会审核过程中。

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投资的有线电视项目所在行政区域入网用户总数约2,631万户， 数字电视用户约1,

971�万户。 有线电视、数字电视用户规模继续居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领先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的有线电

视合营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55.51亿元，实现净利润10.49亿元，公司权益利润2.80亿元，不含武汉项目收益较

上年同期增长10.10%。

②增值电信业务

公司所属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联九五公司” ）充分发挥其在行业内的资源优

势和品牌影响力，重点发展了呼叫中心、企信通等业务，加强与金融保险和电子商务等客户的项目合作，根据

客户的发展计划和潜在需求，保持坐席规模的稳定。 同时整合现有资源，进行业务创新，加大运营管理项目的

拓展力度，扩大现有运营团队规模。 报告期内，鸿联九五公司收入规模进一步扩大，实现营业收入8.89亿元，实

现净利润183.19万元。

③网络系统集成及应用软件开发业务

公司所属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科技公司” ）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在智能建筑、弱

电系统集成、轨道交通等领域积极进行了一系列的投标工作，陆续中标了中德生态园体验中心智能化工程、万

城华府监控系统工程、英力特大厦弱电信息系统工程、北京国惠村弱电安防工程、成都国韵村智能化弱电工

程、西安豪亨来国际大酒店智能化系统工程、广州地铁7号线广州新客站—新造段一期、9号线PIS工程等项目；

在海外业务方面，国安科技公司继续做好安哥拉社会住房项目光缆的敷设和后续收尾、售后服务工作，积极跟

进安哥拉卡宾达、索约等地的通信项目，以实现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扩大公司海外市场份额与业绩。 报告期

内，国安科技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32亿元，实现净利润3,281.56万元。

2、资源开发业务

公司所属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国安公司” ）继续加强盐湖资源开发业务中

原材料储备、产品质量控制、优化产品工艺等各个重要环节的工作。 原材料储备方面，在进行卤水采补平衡的

研究工作基础上，统筹规划，科学开采，采卤量达到了历史新高，为后续盐田成矿及钾肥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产品质量控制和优化产品工艺方面，青海国安公司对盐田成矿工艺进行了优化和精细化控制，原材料产量大

幅度提高，品质稳定。 生产方面，钾肥年产30万吨氯化钾项目经过调试和部分设备改造，生产运行顺畅，达到了

设计产能；通过对碳酸锂原料生产工艺的优化和进窑输送管线的改造，在实现了节能降耗的同时，碳酸锂单产

也有所提升；对年产1万吨精硼酸项目进行了部分生产装置的改造，经过调试后生产顺利，目前精硼酸生产情

况良好。 研发方面，青海国安公司对电池级碳酸锂工艺和工业化生产条件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市场调研，确定了

电池级碳酸锂工艺路线，并根据盐湖自身特点，积极开展硫酸钾产品的工艺研究和技术准备，取得了一定进

展。 此外，青海国安公司不断加强产品销售、重点项目建设等方面的工作，继续提高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降低

生产成本，增强盐湖资源开发业务的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受国内钾肥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和生产成本上涨的影响，青海国安公司在产量及销量均增长的

情况下， 亏损进一步加大。 钾肥方面， 受国际钾肥市场剧烈波动的影响，2013年国内钾肥市场价格下跌高达

30%。 生产成本方面，水、电、天然气等价格大幅上涨，其中仅天然气一项，上涨幅度高达60%。 尽管青海国安公

司近年来一直采取优化生产工艺、降低能耗等应对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难以抵消生产成本提高带来的

影响。 2013年，青海国安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7亿元，实现净利润-1.49亿元。

在对外合作方面,�公司积极开展与国内外上下游企业的开发合作，重点围绕盐湖和矿产资源领域进行拓

展。 报告期内，公司与玻利维亚科伊巴萨盐湖资源规划和开发合作项目取得一定进展，公司已获得玻利维亚国

家矿业公司颁布的科伊巴萨盐湖勘探授权，完成了勘探方案设计、勘探前的相关协调和筹备工作。 同时，公司

根据2013年国际钾肥市场出现的新变化，与玻利维亚方面就项目合作进行进一步商洽。

3、高科技新材料业务

公司所属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固利公司” ）作为国内较大的电池正极材料

生产厂家，在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影响下，通过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加强计划管理，优化客户结构，加

大研发力度及提高产品质量等措施，抵御了产品价格波动及行业市场结构变动带来的冲击，实现了经营业绩

的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盟固利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2亿元，实现净利润827.33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进行研发的投入，将产品应用领域由小型电池扩大到电动汽车，不断提高在中高端应

用领域的市场份额。 消费电子市场方面，公司开发的高电压钴酸锂和高密度钴酸锂产品品质有大幅度提升，目

前4.35V高电压钴酸锂及高密度正极材料产品已经给联想、华为、中兴、酷派、小米等国内主要智能手机品牌的

电池供应商供货。 动力电池方面，公司开发的高温型动力锰酸锂材料已经通过863课题的验收，批量应用于中

通、福田、申沃、一汽大连、广汽等客车厂家的混合动力大客车和纯电动大客车中；第二代高容量三元体系的正

极材料通过深圳比克、哈光宇、精进能源等公司测试，批量进行使用；能量密度可达220wh/kg的镍钴锰酸锂

622材料和镍钴铝材料（NCA）已经完成产品的中试生产，并通过宝马、一汽和上汽等厂商新能源汽车测试。目

前，正在进行富锂锰基和预计能量密度在300Wh/kg以上的5V高电压正极材料的研发。

4、房地产开发业务

在房地产业务方面，公司完成了北海项目C区土方回填工作并通过验收，目前项目土地过户工作正在进行

中。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4.2�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形。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已将持有的山东国安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不再合并其报表；北京北邮国安宽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因其他股东增资，公司减少持股比例，已不能控制该公

司，因此不再合并其报表，并改为权益法核算。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2014-05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3月1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于2014年3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5名，实到董事10名，孙亚雷董事、李建一董事、张建

昕董事、王兴独立董事、傅亮独立董事因事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已分别委托秦永忠董事、庄宇董事、李向禹

董事、郑力独立董事及陈鹏敬独立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三、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公司2013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0,500,510.60元， 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为202,

677,914.52元，按10%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20,267,791.45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939,938,896.08元，扣

除本年度已分配2012年度利润156,793,054.10元，加上其他调整增加3,025,613.81� 元，2013年末可供股东分

配的利润共为968,581,578.86元。 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1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567,930,

54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156,793,054.10元。

四、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五、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4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1997年至2013年一直为公司提供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服务，该事务所在以往年度审计工

作中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能够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 公司拟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4年

度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当年审计工作情况确定审计费用。

六、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2013年度为公司提供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服务，该事务所在工作中恪尽职守、勤勉尽责，

能够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 公司拟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4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上述议案均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事项另行通知。

七、 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从事

2013年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八、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九、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十、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2014-06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3月1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

于2014年3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

程规定。

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根据年报准则的要求，我们对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核查。 我们认为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的编

制和审核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

情况。

4、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公司2013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0,500,510.60元， 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为202,

677,914.52元，按10%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20,267,791.45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939,938,896.08元，扣

除本年度已分配2012年度利润156,793,054.10元，加上其他调整增加3,025,613.81� 元，2013年末可供股东分

配的利润共为968,581,578.86元。 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1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567,930,

54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156,793,054.10元。

以上议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我们对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了认真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形式、内容

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1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的一般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真实、准确的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的现状，能够保证

公司经营的合法、合规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保证公司财务信息及其他信息的准确、完整、及时，提

高公司经营效率和效果。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整体评价是客观的、真实的。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芭田股份 股票代码 00217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重程 熊小菊

电话 0755-86578985 0755-26951598

传真 0755-26584355 0755-26584355

电子信箱 zhangzc11999@sina.com zqb26584355@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3年 201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2011年

营业收入（元） 2,132,553,599.60 2,167,196,965.24 -1.6% 2,323,768,64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36,620,060.28 89,136,445.32 53.27% 63,194,24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3,151,069.55 83,037,536.80 48.31% 58,154,493.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74,344,296.81 309,326,933.50 -43.64% -38,178,239.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04 0.1155 38.87% 0.06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04 0.1153 39.12% 0.06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7% 8.61% 1.16% 9.42%

2013年末 201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1年末

总资产（元） 2,490,200,389.81 1,857,737,248.30 34.04% 1,109,348,80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39,396,398.06 1,371,281,571.97 4.97% 752,666,288.60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5,18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5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64,651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黄培钊 境内自然人 28.3%

240,976,

500

180,732,375 质押 49,500,000

深圳市琨伦创

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15% 94,929,838 0

黄林华 境内自然人 6.17% 52,532,345 52,524,183 质押 33,180,000

深圳思思乐食

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7% 38,033,215 0

平安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睿

富二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 33,180,000 0

西藏自治区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5% 19,980,000 0

太平财产保险

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

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

10,200,

000

0

张志新 境内自然人 0.28% 2,349,883 2,049,883

吴益辉 境内自然人 0.26% 2,225,086 1,422,369

黄广英 境内自然人 0.23% 1,977,77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黄培钊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黄林华为实际控制人黄培钊姐夫；黄淑芝、黄

佩淑分别持有深圳市琨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61%和39%的股权，深圳市琨伦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深圳思思乐食品有限公司60%的股权；黄佩淑为黄林华配偶、黄培钊姐姐，黄

淑芝为黄培钊妹妹，他(她)们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的可能。 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的情况。 2、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10名无限售股东中张灿利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923,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3,255.36万元， 与上年基本持平，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

662.01万元，同比增长53.27%，主营业务毛利率16.58%，较去年同期毛利率12.71%上升3.87%。报告期内公司利

润来源和利润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

2013年，生产复合肥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持续下行，公司相应调低产品售价；面对市场价格下行，

渠道和用户降低持仓的不利局面，公司在加强营销渠道建设、提升用户服务，推动销量的同时，严格控制库存，

加快存货周转速度，另一方面，公司生产车间管理引进“公司模利” 管控方法，降低产品成本取得成效，报告期

内公司在增加产品销量的同时，产品毛利率同比有所提升。 由于芭田产品品牌在复合肥市场有较高的知名度，

同时，优化营销渠道服务，通过产品创新、营销策略创新，激发了员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推动了产品成本的降

低和费用的下降，使公司效益同比有所提升，报告期内公司产品毛利率和归母公司净利润同比有所提高。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单位：元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5）对2014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3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50％

以上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50％以上

2014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

35% 至 55%

2014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万

元）

5,436.38 至 6,241.77

2013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3,662.0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4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预计增长的原因为：

一是公司2014年一季度复合肥销售及产品市场占有率同比有

所上升，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调整了原有产品结构，提高了

中、高端产品的产销比例，利润较高的产品销售比重加大.二是

公司推动内公司管控,原材料成本控制取得效，提升了产品综

合销售毛利率.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培钊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2170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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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

:14-07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定于2014年4月25日

（星期五）召开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提案，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园粤兴二道10号7楼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书面投票表决

4、会议时间：2014年4月25日（星期五）上午9:30

5、出席对象：

（1）于2014年4月21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登记在册，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

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委托的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提案。

2、审议关于《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提案。

3、审议关于《2013年度权益派发预案》提案。

4、审议关于《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提案。

5、审议关于《2014年度银行向公司提供综合授信额度》提案。

6、审议关于《续聘2014年度审计机构》提案。

7、审议关于《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提案。

独立董事将在本次会议上作述职报告。

以上1-6项内容详见2014年3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第7项内容详见2014年3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的监事会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有股东帐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自然人股东登记。 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有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

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委托授权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3、登记时间：2014年4月24日（星期四）（上午9：00－11：00，下午13：30－16：30）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

真方式登记。

4、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园粤兴二道10号公司证券部。

5、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

五、会议联系方式

1、会议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园粤兴二道10号

2、邮政编码：518057

3、会议联系电话：0755-86578985� � 0755-26951598

4、会议联系传真：0755-26584355

5、联系人：张重程 熊小菊

六、其他事项

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提案表决如下：

提案序

号

提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提案。

2 审议关于《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提案。

3 审议关于《2013年度权益派发预案》提案。

4 审议关于《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提案。

5

审议关于《2014年度银行向公司提供综合授信额度》

提案。

6 审议关于《续聘2014年度审计机构》提案。

7 审议关于《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提案。

注： 1、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2、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一四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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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4年3月26日在

公司本部V6会议室举行。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4年3月15日以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电话等方式送达。 本届董

事会共有9名董事，应参加会议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9名。 公司2名监事、3名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就以下事项

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经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报告内容详见2014年3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2013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公司独立董事王宋荣、兰艳泽、吴玉光向董事会分别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3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述职报告全文详见2014年3月28日《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经2013度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权益派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经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2014]� 003885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确认，2013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2,132,553,599.60元；营业利润 135,602,156.29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6,

620,060.28元；

截止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资本公积余额为 199,520,924.75� 元，盈余公积余额为60,783,050.75元，

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327,539,062.56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182,370,568.45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中小企业板投资者权益保护指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

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等法规要求，结合公司2013年度盈利情况，本公司2013年度权益派

发预案为：以2013年12月31日总股本 851,553,3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0元(含税)。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提交的2013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因此，我们

同意2013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独立意见详见2014年3月28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经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3年度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3年度报告摘要》详见2014年3月28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意见及《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详见2014年3月28日《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013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全文详见2014年3月28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意见及《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全文详见2014

年3月28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银行向公司提供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5家银行在2014年度共为本公司提供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五十五亿元(550,000.00万元)。分别是：中国

农业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华侨城支

行、中国平安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深圳市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

圳分行、招商银行深圳星河世纪支行、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星河支行、中信银行深圳市

民中心支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华富支行。 上述银行提供额度包括：现

金借款、承兑汇票、商票等，上述银行提供的资金将用于公司流动资金以及贵州芭田重点项目投入、技术改造

投入等。

本议案需经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经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4年度审计机构，约定合同费用70万。

独立董事意见：经核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从业资格，执业过程中坚

持独立审计原则，为公司出具的各项专业报告客观、公正,为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同意继续聘任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外部审计机构。

独立意见详见2014年3月28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定于2014年4月25日（星期五）上午召开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详见2014年3月28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4、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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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4年3月26日

下午16:00在公司本部V6会议室举行。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4年3月15日以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电话等方式

送达。本届监事会共有3名监事，应参加会议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2名（监事魏启乔出差委托监事姚

俊雄代为出席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决议事项如下：

一、会议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议案。

该议案需经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本公司《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该议案需经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财务决算》议案。

该议案需经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权益分派预案》议案。

本公司2013年度权益派发预案为：以2013年12月31日总股本 851,553,3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0.60元(含税)。

监事会认为：公司权益分派预案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同意权益分派预案。

该议案需经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议案。

监事会认为：

1、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公

司所处行业、经营方式、资产结构及自身特点，建立了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开展

和风险控制，保护了公司资产安全和完整。

2、公司已建立比较完善的内部组织结构，内部审计部门，人员配备齐全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活动的

执行及监督。

3、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违反监管机构要求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214号文《关于核准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或“本公司” ）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不超

过人民币普通股（A股）8,700.00万股，发行对象总数为7名，不超过10名，股票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截至2012

年7月3日止，本公司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190.00万股，股票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7.64元，共计募集人

民币549,316,000.00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12,312,220.00元，本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37,003,780.00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2012年7月2日全部到位，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大华验字[2012]076号”《验

资报告》验证确认。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截止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16,516.53万元，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

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5,910.25万元， 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 “大华核字[2012]

464号”鉴证报告确认予以置换；于2012年7月3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直接使用募集资金支付项目

款10,606.28万元，累计收到的募集资金账户利息收入 1,217.442万元。 2013年度使用募集资金9,334.38万元。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38,401.29万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特制

定了《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根据《管理制度》的

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为方便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和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公司实行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制度，以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性和专用性，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公

司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査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并要求保荐机构每季度对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要求，公司在

募集资金到位的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商业银行” ）签订四方监管协

议。 根据2012年8月3日本公司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广东华兴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星河世纪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苑支行、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子公司徐州市芭田生态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芭田” ）或贵港市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港芭田” ）签订的《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本公司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万元或募集资金或净额的百分之五之间确定）的，公司及商业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的方式通知保荐机构，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商业银行每月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保荐机构可以随时到商业银行

查询专户资料；公司负责督促商业银行履行协议。 若商业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通知

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公司需终止协议并注销该募集资

金专户。

2013�年8月26日，本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定向增发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为加快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争取早日投产

以满足市场需求，公司决定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1、将“灌溉施肥项目———年产12万吨粉状水溶性肥项目”中的二条线实施主体由贵港芭田变更为贵州芭

田，实施地点由广西贵港市变更为贵州省瓮安县；

2、将“灌溉施肥项目———年产10万吨料浆全溶灌溉复合肥、20万吨高塔全溶灌溉复合肥及年推广100万

亩灌溉施肥设备项目”中的“20万吨高塔全溶灌溉复合肥项目”实施主体由徐州芭田变更为贵州芭田，实施地

点由徐州市变更为贵州省瓮安县；

3、将“年产60万吨缓释肥及35万台种肥一体播种设备项目” 中的“年产60万吨缓释肥项目” 实施主体由

徐州芭田变更为贵州芭田，实施地点由徐州市变更为贵州省瓮安县。

募集资金投资其他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不变。 2013年11月，本公司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兴业银行深圳

分行、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子公

司贵州芭田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本公司的子公司在报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中部分募集资金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单方式存储，并及时通知保荐人。 本公司、本公司子公司承诺

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四方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保荐人。

子公司募集资金存单不得向任何第三方质押。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营业部

730101220006666270 151,680,000.00 44,158,603.20 活、定期存款方式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801880100004468 193,011,780.00 50,702,965.96 活、定期存款方式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星河世纪支行

755917273810301 84,660,000.00 20,413,491.29 活、定期存款方式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

4100320040020581 84,660,000.00 2,989.02 活、定期存款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支行

4420151500052518416 22,992,000.00 23,170,559.22 活、定期存款方式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805880100002650 --- 110,101,773.51 活、定期存款方式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337130100100146348 --- 112,879,921.06 活、定期存款方式

浦发银行深圳分行 79170155200006656 --- 22,582,618.12 活、定期存款方式

合 计 537,003,780.00 384,012,921.38

三、2013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2013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3,700.3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9,334.3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

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16,516.53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

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

目

1、年产60万

吨缓释肥及

35万台种肥

一体播种设

备项目

是 15,168.00 15,168.00 4,142.09 4,142.09 27.31% --- --- 否 否

2、灌溉施肥

项目-年产

10万吨料浆

全溶灌溉复

合肥、20万

吨高塔全溶

灌溉复合肥

及年推广

100万亩灌

溉施肥设备

项目

是 19,301.18 19,301.18 3,756.44 7,064.35 36.60% --- --- 否 否

3、灌溉施肥

项目-年产

12万吨粉状

水溶性肥项

目

是 16,932.00 16,932.00 1,435.85 5,310.09 31.36% --- --- 否 否

4、年产20万

吨有机肥产

业化项目

否 2,299.20 2,299.20 --- --- --- --- --- 否 否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 53,700.38 53,700.38 9,334.38 16,516.53 30.76% --- --- --- ---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

况

本公司于2013�年8月2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定向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

体及地点的议案》，为加快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争取早日投产以满足市场需求，公司决定变更部

分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及地点，变更情况如下：

1、将“灌溉施肥项目-年产12�万吨粉状水溶性肥项目”中的二条线实施主体由贵港市芭田生态有限公司变更为贵州芭田生

态工程有限公司，实施地点由广西贵港市变更为贵州省瓮安县；

2、将“灌溉施肥项目-年产10�万吨料浆全溶灌溉复合肥、20�万吨高塔全溶灌溉复合肥及年推广100�万亩灌溉施肥设备项目”

中的“20�万吨高塔全溶灌溉复合肥项目”实施主体由徐州市芭田生态有限公司变更为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实施地点

由徐州市变更为贵州省瓮安县；

3、将“年产60�万吨缓释肥及35�万台种肥一体播种设备项目”中的“年产60�万吨缓释肥项目”实施主体由徐州市芭田生态有

限公司变更为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实施地点由徐州市变更为贵州省瓮安县。

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直接原因是基于贵州芭田将为转移后的募投项目提供原材料磷的有效保供，从而降低

物流和生产成本。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

况

无。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

情况

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议案以及其他相关程序，以募集资金5,910.25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

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

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均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募集资金使

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于2013�年8月2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定向增发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为加快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争取早日投

产以满足市场需求，公司决定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及地点（详见前述三）；除此外，本公司不存在其

他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1.本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2.本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黄培钊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万海

会计机构负责人：黄培钊

2014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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